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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卫生评价技术服务信息公开表
	项目名称
	烟台市电缆厂有限公司电子加速器辐照项目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名称
	烟台市电缆厂有限公司

	地理位置
	山东省烟台市海阳市经济开发区南京街2号，1 号厂房内西北侧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联系人
	邢志远 13806380631

	项目简介
	烟台市电缆厂有限公司始建于1984年，前身烟台市电缆厂于2022年12月改制成烟台市电缆厂有限公司。现发展成为技、工、贸相结合的科研、生产、经营实体。

原厂区占地面积10万平方米。企业现有总资产7.04亿元，固定资产1.68亿元。具有国际先进水平和国内先进水平的辐射交联生产线、光纤光缆、化学交联生产线在内的300余台（套）生产设备。引进和购置了齐全并具有国际、国内先进水平的光纤光缆、电线电缆工序检验、原材料、产成品检测、试验、测量仪器、仪表100余台（套）。企业技术开发中心先后被认定为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烟台市特种电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烟台市辐照交联电线电缆工程实验室。企业的检测中心于1991年被省技术监督局批准为烟台市电线电缆检测中心。年生产能力为20亿元人民币。

企业可生产制造系列齐全的全塑电力电缆、裸电线、电气装备用电线电缆、阻燃、耐火电缆、辐射交联电缆、低烟低卤电缆、低烟无卤电缆、光纤光缆、核电站用电缆、风力发电用电线电缆、船舶用电缆，并广泛应用于航空、电站、汽车、电视、计算机、通讯、矿山、油田、造船等大工程及工业自动化和家用电器等各个领域。产品已销往北京、天津、广州、重庆、海南、云南、内蒙、新疆、河南、河北、安徽、黑龙江、辽宁等二十四个省市自治区。

公司于2024年租赁方圆集团有限公司部分厂房，建设烟台市电缆厂有限公司生产线迁建项目，企业决定将现有项目进行整体搬迁至山东省烟台市海阳市经济开发区南京街2号，新厂区占地面积2.4万平方米，租赁方圆集团有限公司现有厂房进行生产，将整体生产线搬迁，现有项目产能规模为：1kV挤包绝缘低压电力电缆36000km/年、5-35kV挤包绝缘中压电力电缆4500km/年、塑料绝缘控制电缆8000km/年、塑料绝缘电线120000km/年。搬迁前后，企业产能规模和生产工艺保持不变，主体生产线设备整体搬迁。

为提高电线电缆、电力电缆等产品的耐热性、载流量、绝缘性能、电气性能、机械强度等，公司建设了电子加速器辐照项目，项目位于1号厂房内西北侧，建设1座辐照加速器机房及控制室，辐照加速器机房内安装1台DDLH2.0/50-1600型电子加速器，照射方向为向下照射。本项目辐照加工对象主要对公司生产的电缆线辐照改性。电子加速器运行过程中会产生X射线，可能给接触X射线的工作人员、公众等造成一定的辐射危害。

	现场调查、采样、检测
	专业技术人员名单
	王佳、任忠豪

	
	时间
	2024-11-14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陪同人
	邢宽

	建设项目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检测结果
	该项目辐射源项为1台电子加速器，场所中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为X射线，该项目所检的探伤室周围剂量当量率范围为0.12μSv/h~0.14μSv/h。

	评价结论与建议
	结论：

（1）该项目涉及的放射设备为1台工业电子加速器，场所中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为X射线、电子束，根据《建设项目放射性职业病危害评价报告编制标准》 （GBZ/T 181-2024），该建设项目为电子束辐照设施，属于危害严重类的辐照加工建设项目。

（2）建设单位工业电子加速器辐照室工作场所布局和分区合理，设置的辐射安全装置符合《电子加速器辐照装置辐射安全和防护》（HJ979-2018）及《粒子加速器辐射防护规定》（GB5172-85）的要求。

（3）建设单位制定了辐射监测计划，配备了自主监测设备，每年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检测，但自主检测设备未进行检定。建设单位应定期对自主检测设备进行检定，保证设备的可靠性，并应制定自主检测记录表格，定期对机房进行自主检测；建设单位辐照室外的辐射屏蔽防护检测结果符合《γ射线和电子束辐照装置防护检测规范》（GBZ 141-2002）的要求。

（4）当前工作负荷和正常运行条件下，该项目放射工作人员和机房外相关公众接受的年有效剂量符合本报告表提出的年有效剂量管理目标值要求。

（5）建设单位制定了《辐射伤害事故应急预案》，成立了应急小组，明确了放射事故应急处理组织成员和具体职责；已于2024年11月21日进行应急演练，应急预案内容基本全面，切实可行。

（6）建设单位成立了放射防护管理组织机构；制定放射防护规章制度，内容全面，切实可行；2名放射工作人员已在两年内进行了职业健康检查，其中邢宽需复查，已委托对放射工作人员进行个人剂量监测，放射工作人员已参加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与防护考核，取得合格证书。建设单位应安排放射工作人员邢宽按体检处理意见复查，复查合格后方可继续放射工作。
建议：
（1）建设单位应定期对自主检测设备进行检定，保证设备的可靠性，并应制定自主检测记录表格，定期对机房进行自主检测。

（2）建设单位应安排放射工作人员邢宽按体检处理意见复查，复查合格后方可继续放射工作。并应将职业健康体检结果以书面形式告知放射工作人员。

（3）建设单位在今后的工作中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每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每三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4）建设单位应根据相关要求制放射卫生管理档案，包括建设项目档案、许可档案、放射卫生管理制度档案、设备档案、放射工作人员档案、监测档案、防护用品档案。

（5）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51号《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家安全生产监督总局令第48号《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办法》的要求，职业病防护设施由建设单位自行组织竣工验收，并将验收情况报相关备案。在建设项目竣工验收之后， 项目建设单位应向相关部门申报作业场所职业危害。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意见
	专家组同意通过《控制效果评价报告》；

（2）专家组同意通过该项目放射性职业病危害竣工验收


公示日期：
